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6年6月26日
                     府行救字第1060130875號
訴 願 人：陳００           地址：南投市平山里００路００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右訴願人因地價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以下同）106年3月31日投稅土字第1060005320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緣訴願人陳００君所有坐落本縣南投市半山段252-13、252-21地號等2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宗地面積分別為134、94平方公尺，原課徵田賦在案。嗣原處分機關辦理104年度地價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業發現，前開土地係依都市計畫編為住宅區，非農業用地，爰依土地稅法第14條規定，以104年9月14日投稅土字第1040601477號函通知訴願人，自104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訴願人於105年7月22日向本府陳情系爭土地是否能緩徵地價稅，原處分機關105年7月27日以投稅土字第1050013578號函復系爭土地「係都市計畫住宅區，公共設施已完竣，依規定應課徵地價稅」否准所請。嗣訴願人於105年8月3日向原處分機關陳情系爭土地未符合公共設施已完竣，復經原處分機關105年8月8日以投稅土字第1050014442號函復略以：「系爭土地係為都市土地如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規定，請檢附相關證明，據以課徵田賦。」。惟訴願人復於105年11月9日及106年3月30日向原處分機關陳情系爭土地為裡地無法臨接建築線，依法不能建築，且私設道路目前無法取得週邊通路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並附本府105年11月3日府建管字第1050188424號函申請免課徵地價稅，嗣經原處分機關於106年3月23日以投稅土字第1050021002號函及106年3月31日投稅土字第1060005320號函否准所請，訴願人不服，於同年4月19日提起訴願，本案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土地稅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依法供下列使用者：一、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二、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畜禽舍、倉儲設備、曬場、集貨場、農路、灌溉、排水及其他農用之土地。…。」、同法第14條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第22條規定課徵田賦者外，應課徵地價稅。」、同法第2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或未規定地價者，徵收田賦。但都市土地合於左列規定者亦同：一、依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及保護區，限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二、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前，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三、依法限制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四、依法不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五、依都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前項第2款及第3款，以自耕農地及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出租之耕地為限。」分別定有明文。
二、再按財政部83年10月28日台財稅第831617497號函釋略謂：「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第3款所稱依法限制建築及同條項第4款所稱依法不能建築土地之認定，尚非稽徵機關之權責，請洽有關權責機關辦理。」、75年8月30日台財稅第7567499號函釋略謂：「都市農地地目之土地在公共設施完竣前空置不為農業用地使用者，核與平均地權條例第3條第3款及第22條第1項第2款（註：現行條例第22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不符，無課徵田賦之適用，應依法改課地價稅。」、內政部93年4月12日台內地字第0930069450號令訂定平均地權條例第22條有關依法限制建築、依法不能建築之界定作業原則：「一、依法限制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指依法令規定有明確期間禁止其作建築使用仍作農業使用之土地。前項法令包括平均地權條例第53條及第59條、土地徵收條例第37條、農地重劃條例第9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8條、都市更新條例第24條及33條、國民住宅條例第十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17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21條、都市計畫法第81條、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6條及其他確有明文禁止建築使用之法條。二、依法不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指依法令規定無明確期間禁止其作建築使用，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土地。前項法令包括都市計畫法第17條、建築法第47條、大眾捷運法第46條、公路法第59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4條及其他確有明文禁止建築使用之法條。三、建築物高度、強度、種類受到限制之土地或地區，僅部分建築行為受限，不得視為依法限制建築或依法不能建築之土地。...」亦分別明釋在案。
三、卷查系爭土地為都市計畫住宅區，宗地面積分別為134平方公尺及94平方公尺，原課徵田賦在案。原處分機關辦理104年度地價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業發現，系爭土地係依都市計畫編為住宅區，非農業用地，爰依土地稅法第14條規定，以104年9月14日投稅土字第1040601477號函通知訴願人，訴願人主張系爭土地未臨接建築線不能建築申請課徵田賦，依本府105年11月3日府建管字第1050188424號函略以：「系爭土地未臨接建築線係屬裡地，故申請建築時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條規定以私設通路連接建築線，另該私設通路如需行經他人土地以連接建築線時，應依建築法第42條及本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9條規定檢附該私設通路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始得申請建築。」。嗣原處分機關於同年12月13日以投稅土字第1050113820號函請本府查明系爭土地是否係屬「平均地權條例第22條有關依法限制建築、依法不能建築之界定作業原則」規定之限制建築，不能建築土地，經本府106年3月20日以府建管字第1060050500號函復略以：「本案旨揭地號經查非位屬區段徵收、農地重劃及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內之土地，及非屬都市更新條例第24條及33條、都市計畫法第17及81條等規定限制建築、不能建築土地之範疇，……非位於『公路法』第59條『公路兩側公私有建築物與廣告物禁建限建辦法』、『大眾捷運法』、『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限建辦法』所劃定之禁建、限建地區；且亦非位於公告之車籠埔斷層兩側禁建範圍內。」，此與土地稅法第22條規定未符，有本府105年5月31日研商「都市計畫範圍內公共設施已或未完竣區域查告作業主政單位暨民眾陳情改課徵田賦案」會議紀錄、105年8月23日府工土字第1050164506號函、105年11月3日府建管字第1050188424號函、105年12月5日府建管字第1050236661號函及106年3月20日府建管字第1060050500號函附卷可稽。查訴願人迄今未能提供足以證明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之相關證明文件供核，且本案系爭土地依都市計畫編為住宅區，公共設施已完竣，亦非為依法限制建築或不能建築之土地，核與土地稅法第22條規定不符，仍應依土地稅法第14條規定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揆諸首揭規定及函釋意旨，訴願人主張，洵不足採。
四、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林 琦 瑜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6年6月26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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